
柒、藥癮愛滋減害計畫 
 

減害計畫（Harm Reduction Program）是一個全方位的整合性計

畫，目的是希望降低毒品對個人、家庭、社會的傷害。 

主要措施包括：（一）衛教諮詢服務，提供藥癮者預防感染愛滋

病毒等相關血液傳染病之衛教，並提供篩檢諮詢服務，以早期發現個

案，及時給予治療，防止其再傳染給他人；（二）辦理清潔針具計畫，

提供藥癮者輔導追蹤與戒癮諮詢，防止因使用毒品而感染 B、C型肝

炎及愛滋病毒；（三）辦理替代治療，使一時無法戒毒的人，以口服

低危害替代藥品，取代高危險的靜脈施打，並輔以追蹤輔導、教育與

轉介戒毒。在作法上提供了一個接觸藥癮者的介面與平臺，對他們進

行衛教諮詢，鼓勵篩檢，並轉介他們接受相關治療。 

 

一、法源依據：針具服務及替代治療實施辦法（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

月二十四日行政院衛生署署授疾字第０九七００００

七四八號令訂定發布全文十八條） 

二、執行人員：包含中央及衛生主管單位人員、助理人員、臨時人員、

同儕教育員、執行機構執行人員（含衛教諮詢服務

站、替代治療執行單位等）。 

三、執行方式 

（一）擴大藥癮者衛生教育宣導與愛滋病毒篩檢諮詢、監測 

針對社區、矯正機關內收容人及經警方查獲有毒品使

用、販賣者等有感染愛滋病毒風險之藥癮病患者，結合社

區、民間團體及整合縣市相關單位之資源，提供高危險族群

愛滋防治衛生教育宣導及愛滋病毒篩檢諮詢服務，以便早期

發現個案，及時給予治療，並適時提供衛教諮詢以導正其危

險行為，防止其再傳染給他人。各縣市衛生局並配合疾管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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訂定之藥癮病患全面篩檢愛滋病毒相關計畫，鼓勵藥癮者接

受愛滋病毒篩檢服務。 

（二）清潔針具計畫 

為了防範共用針具而可能感染到血液傳染病，屬於促進

國民健康的重要措施，希望藥癮者在一時還無法完全戒除藥

癮之前，接受正確的衛教諮詢，懂得注意及保護自己的健

康，避免因為與人共用針具、稀釋容器或稀釋液而感染血液

傳染病。在社會與法規層面可以接受的環境之下，結合專家

學者及社區資源的執行力量，由各縣市衛生局評估，並與社

區藥局、社區民眾溝通後，擇定辦理清潔針具計畫的地點，

除藉此介面提供毒品使用者清潔注射針具與稀釋液及回收

使用過的注射針具，並提供正確的衛教諮詢與轉介治療，希

望能降低毒品施用人口，擴大戒毒網絡，協助毒品病患及其

家人接受愛滋病毒篩檢。最終目的是希望透過多次的教育與

輔導諮詢，改變其注射毒品的態度與行為。 

1.衛生局辦理清潔針具計畫注意事項 

(1)設定目標族群，並建立與個案聯繫管道，鼓勵個案轉介其

他藥癮個案參與本計畫。

(2)預估並持續評估轄區內清潔針具需求，採購並儲備所需之

空針與衛材，並協調社區藥局等轄區內資源，維持針具販

售供應管道暢通。

(3)製作辨識掛牌，提供愛滋衛教諮詢服務站懸掛。

(4)必要時可邀集相關人員召開檢討會議，解決執行過程中發

現的問題，並交換執行經驗，促使計畫順利推展。

(5)執行過程應與地方警察局加強合作與溝通聯繫，並藉本計

畫建立轄區內毒品使用人口的監測方法，以便未來檢討清

潔針具計畫涵蓋率，評估執行成效。

(6)設定目標人數，包括各衛教諮詢站目標人數，並於年終達

成目標。

(7)為避免誤導共用稀釋液觀念，針具及稀釋液發放應以 1:1
為原則。

(8)適時檢討設置執行點、自動服務機或外展服務人員功能，

評估撤點、尋覓新合作點或對象。

(9)與地區藥師公會合作，鼓勵藥局銷售針具，並訂定達成率。

(10)參與清潔針具計畫之執行點、同儕教育員及外展服務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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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，需依針具服務及替代治療實施辦法相關規定辦理，並

應簽訂委託契約。

(11)應將相關衛材（清潔針具、稀釋液、酒精棉、保險套等）

之供貨量、配送量及發放量予以登錄留存備查（含服務站、

自動服務機及同儕教育員等）。

(12)當清潔針具計畫之執行點停止委託執行清潔針具計畫

時，應將執行所需之空針、衛材與廢棄針具回收筒、掛牌

回收。

(13)清潔針具自動服務機：

a. 販售內容物物品應數量相等，如 1 支清潔針具搭配 1
瓶稀釋液及 1 片酒精棉，建議加放保險套及衛教單張。

b. 針具衛材包內容物之成本應為 10-20 元間，建議販售

價格為 10 元/包。

c. 服務機之營運所得每年結算一次，於年度核銷時一併

繳回本局，並於年度成果報告中納入相關營運狀況，

其營運所得相關款項將納入本局歲入後繳交國庫。

(14)同儕教育員：

a. 需經主管機關訓練及核可。

b. 服務內容：以提供針具、稀釋液及回收空針為主，並

以 1：1 交換為原則，廢棄針具回收需達 80％以上。

(15)配合減害計畫所製作之衛教宣導品，請以「紅絲帶 +幸運

草」之 Logo 設計，以強化個案對本計畫之整體印象，圖

檔請至疾病管制局網站下載

（http://www.cdc.gov.tw/index_info_info.asp?data_id=2898）
(16)辦理計畫執行前教育訓練，內容應包括：

a. 愛滋病的相關知識、流行病學、篩檢檢驗及預防方法。

b. 個案的接觸或面談技巧，以及如何建立信任關係。

c. 清潔針具計畫理念及推廣。

d. 衛教諮詢站執行者實務面作業注意事項。

e. 職業安全衛生及感染控制等觀念。

f. 轄區內藥癮戒治資源介紹（含藥癮戒治醫院、民間團

體、費用等）

(17)與監所建立聯繫管道，並與藥癮收容人建立專業之信任關

係，瞭解該族群特性或生態，俾逐步對該族群進行衛教諮

詢與篩檢工作，建議每週至少至監所一次。

(18)每週前往清潔針具衛教諮詢站瞭解合作單位面臨之問

題，每週訪查之衛教諮詢站數量，至少應為所設衛教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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詢站總數的四分之一，並依規定時間彙整工作日誌、月

報表等資料送交疾管局各分局；另，疾管局各分局將不

定期查核各縣市清潔針具衛教諮詢站以瞭解現況或待解

決之問題。

(19)廢棄針具回收配套措施：

a. 擇定適當地點設置廢棄針具回收桶，優先於愛滋指定

醫院、替代治療執行機構等地點設置，並依有害事業

廢棄物 - 生物醫療廢棄物之廢尖銳器具類相關規定委

請衛生所或代處理業者妥善回收處理，另應定期巡視

廢棄針具回收桶設置地點。

b. 為增加民眾對計畫接受度，減少執行障礙，設立民眾

於社區發現針具之處理機制。

(20)要求衛教諮詢站管理者確實落實工作環境安全管理，防範

針扎意外事件發生，並事先建立危機處理機制，若發生針

扎事件，請協助當事人儘速就醫，由當事人或陪同之工

作人員先墊付相關醫療費用，事後由衛生局檢具檢驗結

果、就醫證明及醫療費用明細等文件，依「人類免疫缺
乏病毒檢驗預防及治療費用給付辦法」相關規定辦理。

(21)配置保險套於各清潔針具計畫衛教諮詢站，宣導性工作者

可前往各地衛教諮詢站免費索取。

(22)相關報表：(如附錄 7-1 至附錄 7-6)
a. 擇定計畫衛教諮詢站，建立聯繫名冊（格式如[附錄

7-1]），每一地點設定一位主要執行者，負責衛教諮詢

站工作管理、業務聯繫，若有異動請每季更新清潔針

具計畫執行點（含執行點、自動服務機及廢棄針具回

收筒）名冊，更新方式請以上一季名冊修正，不再繼

續擔任執行點之單位，請以單線刪除線註記，勿將資

料刪除，新增執行點請從上一季名冊最後一筆資料下

方開始新增，並以藍色字體顯示，俾利核對（格式如[附
錄 7-6]）。 上述資料請於每季最後一個月（3、6、9、
12）15 日前以傳真或電子郵件方式回覆本局各分局，

本局各分局應於每季最後一個月（3、6、9、12）25
日 前 將 彙 整 完 成 後 將 電 子 檔 案 傳 送 本 局

（nsp@cdc.gov.tw）彙辦。

b. 依衛教諮詢站日誌(格式如[附錄 7-2]及月報表(格式如

[附錄 7-3])資料，整理及彙整衛生局月報表(格式如[附
錄 7-4])，於每月 5 日中午 12 點前以電子郵件送疾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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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制局各分局，並於每月 5 日下班前彙整完成（格式

如[附錄 7-5]），送交疾管局。

2.清潔針具計畫衛教諮詢站注意事項

對個案的衛教輔導內容可包括：

a. 不要與人共用針具以預防感染血液傳染病。

b. 安全地處理使用過的針具或交回清潔針具計畫衛教諮

詢站，以免針具遭人重複使用或發生針扎事件。

c. 採取安全性行為，正確全程使用保險套。

d. 詢問是否願意轉介戒癮或參加替代治療並提供資訊。

e. 詢問是否願意參加愛滋病毒擴大篩檢並提供資訊。

面談輔導過程中著重衛教及 回答個案提出之疑問，不要讓

個案有會被追蹤的感覺，也不要去確認個案是否有去戒毒，

可以留下衛教諮詢站聯絡方式，由個案主動跟執行單位聯

繫。

清潔針具提供以 1：1 交換為原則（未提供回收則由藥癮者

自費購買衛教包-含針具、稀釋液及酒精棉片，衛教包若由

衛生單位提供，販售費用則需繳回，所得每年結算，於年

度核銷時一併繳回本局，並於年度成果報告中納入相關營

運狀況，其營運所得相關款項將納入本局歲入後繳交國

庫。），且為避免誤導共用稀釋液觀念，針具及稀釋液發放

應為 1：1（執行點所提供之針具與稀釋液數量不符者，主

管機關則不再提供清潔針具，並應予以輔導或評估撤點之可

能性）。

操作針具回收注意事項：

a.個案拿出針具後請其直接投入回收筒，絕對不要再經過工

作人員的手，避免針扎事件。若個案不願自行投入或未投

入回收筒時，工作人員請以鉗子或夾子等工具拿取使用過

的空針，若一定要用手，建議戴手套。

b.採用堅固且開口不要太小，但無法伸手拿取的回收筒。

c.使用過的空針針蓋脫落，勿試圖回套，以鉗子或夾子拿取

丟入回收筒。

d.請固定於一定大小範圍的操作區內操作，桌面維持整潔，以

免針頭混於雜亂桌面，在不注意狀況下造成針扎事件。

e.已回收但尚未由代處理業者處理之針具，請妥為存放保

管，以免遺失。

(1)

(2)

(3)

(4)

(5)配合懸掛愛滋衛教諮詢服務站辨識掛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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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辦理替代治療 

替代治療是在醫生的評估與治療之下，運用口服的合成鴉片

類替代藥品（美沙冬、丁基原啡因等藥品），取代藥癮者靜脈注

射海洛因的行為，對於嘗試各種戒毒方式卻無法擺脫毒品的個案

而言，可以使他們無須過著每天找藥，甚至因而犯罪的生活。若

僅僅提供清潔針具，可能因為藥癮者仍有注射行為而無法完全避

免感染血液傳染病的危險，所以替代治療提供口服替代藥品，除

了改變藥癮者注射毒品的行為之外，更希望藉由此一介面，不斷

地提供藥癮者教育諮商，同時提供其所需要的生理、心理、社會

支持系統的協助，給予藥癮者完整且持續性的專業服務，提供他

們一個可以穩定工作及重新回歸社會的機會，也可以避免感染血

液傳染病。

 

1.衛生局辦理注意事項

(1)輔導及協助替代治療執行機構依「鴉片類物質成癮替代療

法作業基準」[附錄 7-7 ]及「針具服務及替代治療實施辦法」

[附錄 7-8]辦理替代治療服務相關事宜。

(2)辦理替代治療執行機構申請替代治療相關補助計畫之計畫

書彙整與經費申請等初審工作。

(3)愛滋藥癮個案替代治療醫療費用由疾病管制局支應，補助

名額不限，執行機構依疾病管制局替代治療醫療費用相關

補助計畫辦理經費申報事宜，且需將替代治療個案相關資

料確實核對無誤後，函送所轄衛生局進行初審，衛生局依

據補助計畫規定，確實審核無誤並填具「初審意見表」後，

函送疾病管制辦理經費核撥事宜。

2.執行機構注意事項

(1)請依「鴉片類物質成癮替代療法作業基準」[附錄 7-7 ]及「針

具服務及替代治療實施辦法」[附錄7-8 ]辦理替代治療服務

相關事宜。

(2)醫療機構辦理替代治療自費業務，依醫療法第 21 條：「醫

療機構收取醫療費用之標準，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

關核定之。」之規定辦理。

(3)針對所有參與替代治療個案，依據個案特性適時進行相關

衛教，內容應包括：替代治療相關治療計畫、服藥相關注

意事項、個案相關權益與應遵循事項、違反相關規範之處

置、愛滋病預防與治療、安全性行為、避免共用針具、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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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液及容器、愛滋篩檢、該地區清潔針具衛教諮詢服務站

資訊、愛滋病指定醫院相關資訊與轉介服務等。

(4)愛滋藥癮個案替代治療醫療費用由疾病管制局支應，補助

名額不限，執行機構依疾病管制局替代治療醫療費用相關

補助計畫辦理補助經費申請等事宜，且需將替代治療個案

相關資料確實核對無誤後，函送所轄衛生局進行初審，衛

生局審核通過後函送疾病管制局，經疾病管制局複審通過

後辦理補助經費之撥付。

(5)為避免個案於不同機構重複給藥，衍生中毒意外，收治新

個案時，務必確實先行查詢是否已在其他機構服藥。

(6)辦理美沙冬替代治療之醫療機構，請參考衛生署疾病管制

局製作之「美沙冬替代療法治療指引」。(電子檔置於疾病

管制局全球資訊網站愛滋病主題/減害館/替代治療/替代療

法計畫項下供下載運用)。
(7)辦理病患轉診服務，請參照「美沙冬替代治療轉診作業注

意事項」。(電子檔置於疾病管制局全球資訊網站前揭路徑

供下載運用。)
(8)依過去執行經驗，仍有藥癮者於執行機構隨意丟棄針具，

故請於機構內規劃適當地點設置用過針具回收筒，以避免

醫院內工作人員或民眾發生針扎意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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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其他相關事項

1.針扎事件處理注意事項：請詳見第六章感染控制。 

2.減害計畫執行單位特殊事件或警察人員查緝事件反應處理及

處理流程如[表 7-1]及[表 7-2]。

本計畫執行單位衛教諮詢站、替代治療執行機構或衛生

局，若遇警方前往相關單位查案以致影響正常業務之進行或

有特殊輿情、事件，需加強警政單位或其他單位之溝通，請

確實依「減害計畫執行單位特殊輿情或警察人員查緝事件反

應處理流程」處理，並填寫反應報告表，以加強與警政單位

之溝通協調，俾利計畫之推動。 

 

3.全國提供減害計畫服務據點： 

(1)全國清潔針具衛教諮詢服務站，包括藥局、衛生所、檢驗

所等，詳細地點請上疾病管制局全球資訊網站愛滋病主題/
減害館/清潔針具項下查詢。

(2)全國替代治療執行機構名單，可上疾管局全球資訊網站愛

滋病主題/減害館/替代治療/替代療法計畫項下查詢。

(3)亦可打免付費諮詢專線 1922 查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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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7-1
減害計畫執行單位特殊輿情或警察人員查緝事件反應報告表

報告日期：  年  月  日

報告單位：

事  由：

詳細經過：

報告人姓名：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傳真：  

衛生局處理結果：

□本表已傳真疾病管制局，存查結案

□本表已傳真疾病管制局，請疾病管制局與警政機關進一步聯繫
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承辦人：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    

疾病管制局處理情形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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